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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國 

安 全 a 事 

正 式 紀 錄 

第三年 第五十九號 

第二八四次會議 

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星期六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A L6PEZ (哥侖比亞）o 

出 席 者 下 剁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

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亜 • 

克 蘭 蘇 維 埃 妣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

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二十二. 
(文件S/Agenda 284) 

印度一巴墓斯坦間題 

( 甲 ）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印 度 代 表 

爲 有 鬭 J a m m u 及 K a s h m i r 情 

勢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之公函 

(文件S/628)。 

( 乙 ）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巴 基 斯 

坦 外 交 部 昆 爲 有 關 J a m m u 及 

Kashmir情勢事致祕書長之公 

函(文件S/646)。 

( 內 ） 巴 基 斯 坦 外 交 部 長 一 九 四 八 年 

̶月二十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

之公函。 

二 化 

,) 

二十四，繼績 i t 論印度一巴, 

坦問題 

( 經 主 席 之 邀 請 ， 印 度 代 表 M r Gopala-

swami Ayyangar與巴基斯坦代表Sir Mohammed 

ZafruUahKhan就理事會讖席。） 

主 席 本 人 W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之 資 格 ， 茲 

與 比 利 時 中 國 英 聯 王 國 W 及 美 利 堅 合 汆 圃 

代表聯名，謹提出一關於印度一巴某斯坦問 

題之决議案草案，1 " 供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考 盧 。 

本 人 擬 箇 軍 說 明 該 決 議 案 草 桊 爲 自 安 全 理 

^ 去 四 個 月 内 安 全 理 事 會 藤 屆 主 席 銥 話 之 桔 

果。在此期間，彼等自始IP深得翁於英聯王 

國代表之意見與合作，嗣後美I國代表之合作 

與意見亦與有功焉。 

停人之任務，並將其睞話結果《决議案草案 

之方式提出於安全理事會。用此種方式提請 

安全理事,考盧之提案，業有數起，最後， 

倂合爲本日提出之議案。 

本 人 深 覺 不 得 不 申 明 哥 侖 比 亜 之 蠢 加 

提案，如與其他8"國代表圑之已有努力桔果 

表現於本決議案草案內者相較，實屬無足輕 

重。 

本 人 並 欲 說 明 本 人 接 任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

席 時 ， 所 有 過 去 之 種 種 力 業 已 在 蔣 廷 黻 博 

士於三月三十日提交兩當事國之决議案草案 

内充份表現，維時尙在本人接任主席之前二 

日也。 

本文件之最後修正稿卽第二八六次會議所 

通過者，見文件S/726 



本人當時首先閫切之事，厥爲分別問明 

印 度 與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對 於 該 草 案 內 容 之 感 

管。本人螢覺，渠等對於當前主要間題之觀 

點無法調和，殊深遺慽。由種種表徵觀之， 

吾人似有延艮談話時間，以期苒設法就兩主 

^ 之 點 獲 得 同 意 要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自 深 悉 

此二點與Jammu及Kashmir邦軍隊之控制 

與監督及全民投票辦事處之組櫬有關。 

本人發覺，就某SA而言，吾人確有獲得 

同盲之可能。此點涉及委員會委員人數之坩 

加，節由安全理事會坩選委員。該機關原定 

爲委員三人，由兩當事國各選派一人並合選 

一 第 三 人 組 成 之 。 惟 現 在 吾 人 提 委 員 人 數 

應增爲五人，蓋W鑒於須託付委員會之工作 

與責任，良爲繁重之故。 

本人有鑒於雙方意見之彼此逕庭，愛决 

定徵詢巳住主持談話之安全理事會展任主席 

jy及英國與美圃代表之盲見。渠等均同意本 

人應與印度與巴基斯坦代表重新談話，請其 

會集作一最後之商計，主耍目的厥在吿知渠 

等，萬一協議無法達成時,吾人認爲最妥辦法 

英如JW此事，連同吾人關於可能解决辦法之 

建違，一倂提交安全理事會。而吾人目前所 

爲者，亦正卽此事也。 

本 决 議 案 草 案 實 爲 吾 人 對 在 J a m m u 與 

Kashmir舉行一公正不偏颇之全民投票，期 

能最後决定J a m m u與K a s h m i r究應歸屬印 

度或巴基斯坦一問題，所能提出之業經最審 

愼 考 盧 Z 辦 法 ， 固 無 待 旨 。 吾 人 懐 抱 信 ' i l , 

深望兩當睾國均將承認^草案亦誠能表示安 

全理事會願意竭盡能力，提出若干可能爲兩 

當事國終願接受之解决條款。 

本人相信，若干熟鏽個中情形之同仁， 

對 於 各 解 决 條 款 作 進 一 步 詳 細 申 論 ， 較 本 

人更能勝任。因此，本人將在請印度與巴基 

斯坦代表發表其意見W前，先予安全理事會 

內各代表有就各條件發言之機會，然後吾人 

可進行表決，就本事項作一最後决定。 

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( 力 P 拿 大 ) 擬 

遵主席之矚，就在文件上列名之六國代表團 

所提交安全理事會之决議案萆案，提供簡赂 

之意見0 

加拿大代表素來希望印度與巴某斯坦代 

表團，經安全理事會之協助後，可用直接談 

判，達成一雙方同曹之某礎， jyi解决其關於 

Jammu與Kashmir邦之紛歧意及W見其他尙 

有待於安全理事會審議之事項。 

倘 安 全 理 事 會 目 前 不 得 不 採 用 另 一 稃 

序，卽通過一决議案草案，向當事國兩造提 

伊 吾 人 所 爲 可 構 成 公 允 解 決 基 礎 之 若 干 步 

驟，安全理事會固深知，萬一兩當事國本身 

並不耱績竭盡所能，共同合作，將其付諸實 

施 ， ^ 决 議 案 草 案 自 不 能 達 其 預 期 之 目 的 。 

本 人 擬 奉 吿 與 印 度 與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圑 

安全理事會現所計論之决議案草集，對於兩 

造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而爲安全理事會數週 jy 

來所苦 i l <P盧之問题，實爲經過完全客觀與 

公正之ff i考所能貢獻之最佳意見也。 

在 草 擬 是 項 提 案 之 P ^ , 吾 人 不 但 曾 設 法 

覚得吾人所認爲爲停止Jammu與Kashmir邦 

Z，戰並奠走 i l ^耍情％，俾可舉行一次自由 

公平之全民投菓，W决定該邦前途，係屬最 

有效之措施，且曾規定若干辦法，使印度半 

島及全世界人民對於吾人提案所涉想之條件 

與辦法之正當公平，均得瞭然。 

凡曾參與草擬該决議案草案之事者，均 

對 於 使 吾 人 團 結 意 吉 草 成 案 文 之 思 ^ 與 宗 旨 

之 一 致 ， 深 具 印 象 。 吾 人 目 屮 ， 惟 共 有 一 

個 宗 旨 卽 如 何 J W 和 平 方 法 便 此 兩 自 治 領 ， 

印度與巴某斯坦，兄弟宗邦間，關於Jammu 

m Kashmir邦之爭端，吿一結束是也。 

誠如安全理事會主席所言，吾人所計論 

之 案 文 ， 係 吾 人 所 罾 g 爲 公 平 正 當 與 ^ 耍 之 

辦法。吾人卽根據此種精神，將工作之結果， 

貢獻於印度與巴基斯坦政府。 

蔣廷黻博士 （中國）自安全理事會上次 

計 論 關 於 J a m m u 與 K a s h m i r ! 邦 之 爭 端 迄 

今，爲時恰爲一月。吾人業 jy全月之時間從 

事於該問題之硏究。 

安全理事會上次討論本間題之會 i#，卽 

—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第二六九次會議吿終 

時，本八曾聲明將借重安全理事會二前任主 

席，卽加拿大與比利時代表之經驗。本入並 

謂 歡 迎 其 他 ^ 國 代 表 圑 關 於 本 問 題 之 口 頭 或 

啬面建 i^。三月十八日安全理事會會議散會 

W來，本人已收到英聯王國與美利堅合衆國 

代表團之詳細建議。本人因逆《«此問題之解 

决勢將延至四月底，乃邀請哥侖比亞代表圑 



: i r 參 加 i i t 論 。 故 修 正 决 草 案 之 草 擬 ， 共 

有 六 國 代 表 團 參 與 j t 事 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頃 促 吾 人 注 實 粱 接 任 

主席時，巳抒有{多正 Z 决議集草集， J t R 期 

爲三月三十日。拳，上，<^{t«^正^决>^案^ 

案 爲 本 人 於 三 月 十 八 日 提 出 芽 （ 文 件 S / 

6 9 9 ) 後 之 第 三 個 文 件 。 自 三 月 三 卜 日 之 { ¦ 正 

决 議 案 草 ^ 提 出 後 ， 尙 有 許 多 ; J I 他 修 正 荬 

提出。 

本 修 Î F 决 議 案 氣 爲 六 個 代 圑 經 數 週 

之辛勤工作所得 Z 審愼結論。誠如加拿大代 

表W言，關於本問題之醪次#1 桌均僅受一個 

宗旨之策勵，卩協助赏事國成立協>«，倘當 

事國間不能镀俜協 s i，則另覓一>^成和牛解 

决之最公平而最有效之方法是也。 

本問題共有兩力面，第一爲和平與秩序 

之恢极，第二爲皋行-次全民投票，J W决定 

Jammu與Kashmir邦究將歸屬印度自冶頜抑 

爲巴某斯圮自治颌之一部份。 

該問題誠甚祓雜， 3 1 根植於印度,島悠 

長 之 政 冶 文 化 與 宗 教 史 ， 同 f r ï 並 有 其 極 端 

錯綜之地理方面之原因。倘吾人僅慮及此問 

題 內 在 Z 種 種 钹 雑 因 ^ ， 吾 人 或 早 已 失 望 ， 

W爲水不能得一解决辦法，然印度政府及在 

席之兩國代表圑已將解决問題之南箴給與本 

會，實屬幸事。 

遠 在 : ^ 問 題 被 f ë 婧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意 之 

前，印度總理卽稱，當將Jammu與Kashmir 

邦 此 後 之 加 入 問 題 交 由 ^ 邦 人 民 自 行 决 定 。 

自 間 題 提 出 於 安 全 理 * 會 後 ， 印 度 與 巴 某 斯 

坦代表圑均堅稱此）r郎爲其願望。吾人所得 

之 " 南 箴 ' 卽 在 此 。 因 此 全 民 投 , 乃 成 爲 本 

决 案 草 案 之 主 要 部 份 。 該 問 題 理 應 J l j i 須 

藉 公 正 不 偏 Z 全 民 總 投 票 加 W 解 決 。 决 議 案 

大部份之宇旨在力求全民投享儘可能 Z 公正 

不偏。 

本 人 擬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S f e 明 本 决 議 集 , 

案 所 規 定 對 於 全 民 投 票 自 由 公 正 之 « " 種 保 

障。 

吾 人 决 不 能 視 全 民 投 莩 爲 一 單 獨 事 件 。 

此事與該邦軍事政治全？15情勢有關，因此决 

^ 案 內 亦 有 關 於 一 般 i t 勢 之 規 定 。 I t 本 人 仍 

擬首先申論，民投,噪。 

决譲案诳案内有下列《"^規定 

, 吾 人 規 定 應 由 聯 合 國 祕 書 長 指 派 

—國？！^知名Z行政官員爲全民投票辦事處Z 

艮官。 

第 二 ， 由 國 , 機 關 派 定 Z 行 政 長 官 i f 有 

權 選 用 J t 助 理 及 部 屬 。 易 H Z , ；^國|!？官, 

將 , 控 制 辦 事 處 人 尋 ^ 選 擇 ^ 權 。 

第三，；S全民投莩行政長官應制定關於 

全民投票之規章。 

第 四 ， 全 民 投 萼 行 政 長 官 應 有 辦 理 全 

&<投《^之全權，包括r亥邦軍警之指撣監督椹。 

第 五 ， 應 由 ^ 全 投 禀 行 政 長 官 指 派 若 

千特別法I，聽審關於全民投莩或因此發生Z 

案件。 

第六，責成印度政府，並經山印度政府 

責 成 ^ 邦 政 府 防 止 " 全 民 投 禀 中 有 任 何 威 

脅，壓迫或恫嚇，贿賂ii^iï他tr選民之不當影 

m,又印度政Wf應公開宣佈並分n，邦政府公 

開宣佈是項責任《對Jammu與Kashmir邦所 

有當局與官員具有拘束力之國際義務。"此節 

闢及;^邦之公務當局。 

第七，本决議案草案第十二段内規定與 

選 民 " 保 障 。 第 十 二 段 原 文 如 下 

"印度政府應自動並經由邦政府宣佈並 

公 吿 J a m t n u 與 K a s h m i r 邦 全 體 民 小 分 信 

仰 階 极 或 黨 派 均 安 全 自 由 表 示 i t 意 見 並 

就 ^ 邦 之 歸 屬 問 題 舉 行 表 決 ， 並 保 證 新 聞 

言 論 及 集 會 W 及 在 ^ 邦 内 旅 行 之 自 由 ， 包 括 

依 法 出 境 與 入 境 之 自 由 。 " 

第八，凡外界人士，節並非正常在邦内 

居留或並非爲合法目的居留彼地之人，鹰請 

其 離 ^ 。 易 t Z ， 投 票 時 小 容 無 椹 在 ^ 邦 投 

票 之 人 羼 雜 X 中 。 

第九，所有現政治犯)#予釋放，恢復其 

公民權利。 

第十，本 f ê îE决議案草案規定安全理事 

會委員會應派觀察,逼佈Jammu與Kashmir 

S"地監視投票進行。 

最後，本修正决議案々案於第十五段内 

規定 

" 安 全 理 事 會 委 崎 會 應 於 全 民 投 ^ 吿 終 

時 ， 向 理 明 全 民 投 票 是 否 確 實 公 正 不 

偏 。 " 

^ 去 數 t 年 內 ， 世 界 « " 地 曾 舉 行 全 民 投 

票 若 次 ， 而 國 際 機 關 巳 辦 到 全 民 投 票 之 公 



正不偏。本人殊个知巳往在何次全民投菓中 

曾 有 如 此 多 而 嚴 格 之 規 定 j y 保 障 自 由 與 公 

平。 

本人鉞信本修正决議案草案之規定巳盡 

周備。此諸規定多半已見於本人於三月十八 

日提交安全理事會之决議案草案内。當時本 

人之決議案草案所得之反應極爲涫極，甚且 

含有敵意。本人爲之深感大惑不解者良久。 

然其後本人巳镀番在Kashmir皋行全民投惠 

問題，爲一特殊之問題與 jy前在他處所皋行 

之全民投票問題小同。 

本 人 镀 悉 安 全 理 事 會 擬 & Kashmir邦舉 

行 之 全 K 投 票 颇 可 能 受 許 多 , C 理 與 ; 1：會因素 

之影響。因此，爲應付此種, i :理與社會因素 

起見，吾人已&本修正决議案草案內坩訂若 

干關於處理陸軍及組槭酶時行政機構之其他 

辦法。 

本 人 現 擬 申 論 务 ^ 方 面 。 本 修 正 决 議 案 

草 案 內 有 關 軍 事 之 規 定 實 際 上 有 兩 個 目 標 。 

第一爲和平與秩序之恢復，此點本身卽甚重 

耍，且爲舉行全民投菓之一必耍條件。和平 

與秩序倘不恢极，全民投票無法舉行。印度 

陸軍現在Kashmir境內，其調赴該邦之原因 

由於外族人之侵凌。故在軍事方面，吾人首 

先在第一段內請巴基斯坦政府竭盡所能 

" 確 保 自 J a m m u 與 K a s h m i r 邦 內 撤 

非 正 常 居 留 ; ^ 邦 而 僅 爲 戰 鬥 目 的 進 入 ^ 邦 之 

外族人與巴某斯 i f l國民，並防止任何此等份 

子 侵 入 ^ 邦 以 及 任 何 " 武 器 供 給 在 該 邦 內 作 

戰 人 員 Z 行 爲 。 " 

此爲恢復和牛與秩序全部計剷之首耍步 

驟。赏入侵份子撒^—事巳見端傀，安全理 

事 會 Z 委 員 會 認 爲 外 族 人 確 在 撤 ^ , 停 止 戰 

鬭之辦法確巳生效後，安全理事會於此時自 

將耍求印度撒囘其一部份軍隊，並將其留駐 

部份减少至與維拧和平與秩序宗旨相符之最 

低員額。 

關於此點，吾人首先^求該邦印度駐軍 

之滅少，第二步耍求印度政府使所餘不能撒 

退之部份，遵依下列各原則 

"(一：)軍隊之留駐不得對;^邦人民有所 

恫嚇或形同恫嚇， 

，'(二〕 

少， 

我印度友人W私人資格見吿謂彼等殊不 

惬 於 此 種 軍 事 規 定 ， y 爲 規 定 似 屬 過 分 ， 妨 

及印度之權利。本人W爲此種規定在表面上 

確限制印度之權利一說，自屬有計論餘地， 

淮本人決不承認此種规定在實際上，在實質 

上 可 在 任 何 方 面 剝 奪 或 限 制 印 度 Z 權 利 。 本 

人 深 信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委 員 會 當 欲 在 ^ 邦 所 有 

各地始終保有和平與秩序，安全理事會遣搌 

之委員會當不欲;S邦內任何部份發生無政府 

之If ^ 。因此,本人W爲委員會决不致向印度 

政 府 或 J a m m u 與 K a s h m i r 邦 政 府 提 出 任 何 

不能維持和平與秩序之辦法。 

本人對上述各段之瞭解郎係如此。茲特 

聲明厶id備紀錄。倘本修正决議案草案其 

他 提 議 人 對 ^ 段 有 不 同 之 解 释 ， 本 人 希 望 

彼等於此刻卽明申其意義。茲願重述一次 

本 人 之 解 釋 爲 委 員 會 當 不 欲 妨 礙 J a m m u 與 

Kashmir邦政府執行其維持和平與秩序之職 

責。 

吾人希望此種擬議修正條款可便間題較 

易 處 理 ， 並 使 印 度 無 須 維 持 其 駐 J a m m u 與 

Kashmir邦之現有軍力。吾人希望本修正决議 

案草案之規定付諸實施時，印度軍隊可JW逐 

漸滅少，並依本修正决瀵案草案所規定之辦 

法分駐各地，而不致危及; :^邦之平與秩序。 

有人對本修正决議案草荬另一不满之點， 

W爲該草案並未特別承認印度自治領之權利 

及其防衞Jammu與Kashmir邦之責任。此項 

防 衞 問 題 在 吾 人 藶 次 計 論 時 ， 俱 未 嘗 懐 。 

本人堅認倘决議案草案之規定依次付諸 

實施，則防衞間題縱非完全冰釋，亦將成爲 

次 耍 問 題 。 吾 人 茲 假 定 倘 上 述 段 之 規 定 見 

諸 實 行 ， 節 不 致 仍 有 邦 之 防 衞 两 題 之 存 在 。 

但設使吾人之估計謬3^，倘忽有大規模入侵 

之 I f事發生，吾人又將如何措手？本决議案 

草 案 對 此 並 無 規 定 。 本 决 議 案 對 此 未 置 一 

詞。本决議案草案係以此事不致發生爲前提。 

但兹假定此事果異發生，則吾人又將如何？ 

此時所有會員國，印度自治領國赏然在內， 

自 將 推 憲 章 是 賴 。 憲 章 内 有 一 條 1 特 別 保 證 

所有會員國固有之單獨或集體自衞之權。因 

' 第 五 十 一 條 。 

四 



此，本人擬於此際申明w下一點，w備記錄 

本决議案草案决無一諝妨礙是項固有之自衛 

權 利 。 倘 本 决 * ^ 案 草 案 Z 其 他 提 案 人 對 其 盲 

義另有不同之解釋，本人希望彼等向安全理 

事會公開申明之，並將其解釋載入記錄。 

本 人 之 瞭 解 爲 本 决 議 案 草 案 諸 多 規 定 

並不妨礙所有會員國單獨或集體自衞之椹。 

最後，吾人不得不盧及一般之政治 

以便全民投票可在其下依吾人所希望之方式 

擊 行 。 本 人 茲 論 第 六 段 ， 段 爲 本 决 議 案 草 

案内非常重耍之一段。其原文爲 

"印度政府應承諾擔保該邦政府於全民 

投菓籙備與進行之際，請S "主耍政治M體指 

派負责代表《部長极位充份秉公共襄行政事 

宜 。 " 

本人欲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此段。各主耍 

政治團體將有指派負責代表之權。印度政府 

應 承 諾 撙 保 該 邦 政 府 將 邀 請 此 等 負 責 代 表 。 

吾人所稱之主耍政治團體爲Jammu與Kash -

mir 邦 內 現 存 之 M 體 。 彼 等 並 非 外 國 f f l 體 。 

彼 等 爲 有 悠 久 藤 史 之 M 體 ， 此 人 民 所 素 知 。 

吾 人 並 未 j y 任 何 外 界 因 素 強 加 於 ^ 邦 政 府 ， 

且 巳 指 明 此 係 " 於 全 R 投 票 鏵 備 與 進 行 之 

際。"此項規定旨&保證行政當局對全民投票 

不得有不當之干涉。 

本人深知&方對聯0"内閣類多反對，焱 

謂 聯 內 閣 爲 不 負 責 任 之 內 閣 。 坦 白 言 之 ， 

吾人並非欲向Kashmir邦供獻一種有效率之 

政府之計劃。政府效率在結果上可能受其影 

響。坦白言之，我人所供獻者，爲一槿防止 

政府干涉全民投莩之針割，便民衆鎏於內閣 

有代表«O^之性質，卽可相信Kashmir政府 

並不干涉全民投票。此卽首要之目的。本八 

並不承認此段侵犯印度政府之權利。 

關 於 决 議 案 草 案 本 身 ， 本 人 自 覺 發 g 巳 

不爲不多。本人深知兩當事國對其內容不盡 

满意，深信欲党得一項爲兩當事國皆能完全 

接受之决鑌案，勢不可能。但如安全理事會各 

理事欲得一和平解决本卞端之辦法，本人敢 

謹 敬 主 張 本 決 議 案 草 案 爲 唯 一 之 可 能 辦 法 。 

倘兩當事國欲有一和平獬决本爭媚之辦法， 

本人亦謹敬主張本决讒案草案爲唯一之可能 

辦 法 。 吾 入 是 否 果 欲 得 一 和 平 解 决 之 辦 法 

乎？ JW目前之世界撩"而論，本人誠知有從 

政人士針較戦爭與外交之暫時利弊者。本人 

倘謂印度與巴基斯坦之政治家不致斤斤於此 

種計铰，想此言並非冒昧。本人知彼等咸欲 

組槭新國家，組槭新生命，不欲在戰爭或外 

交之浮動散沙上開始其與麴邦之關係。此一 

問題之解决辦法，其持久之基礎 I t 有於^邦 

人民之意亩中覓之。倘此爲吾人建築之惟一 

基礎，本人敢謂本决議案可W保證Jammu與 

Kashmir民意之最自由最充份之表現。 

Mr NisoT ( 比 利 時 ） 吾 人 當 前 之 决 議 

案係向兩赏事國建議若干理事會認爲可有助 

於 解 决 其 糾 紛 之 程 序 與 辦 法 。 ^ 决 ^ 案 向 兩 

當事國推薦理事會所成立委員會之服務，主 

張由Si委員會出而斡旋，保證得一和解之辦 

法 。 故 目 前 所 提 , 者 厥 爲 镀 得 爲 和 平 解 决 糾 

紛所必需之兩當事國閟之協議。决遘案内所 

擬建議，旨在指濞並協助當事國之努力。 

比利時代表圑希望爭端當事國政府將充 

分利用此種建譏並儘量協助委員會爲達到預 

期目標所採取之任何行動。 

Mr N O E L - B A K E R ( 英 聯 王 國 ） 本 人 欲 随 

主 席 及 中 國 加 拿 大 及 比 利 時 代 表 共 同 向 我 

所敬愛有^德之印度典巴某斯坦同人推薦本 

決 議 案 草 案 ， 請 其 給 " 有 利 之 考 盧 。 本 人 擬 

請該兩國代表一同時並請安全理事會一 

考 慮 萬 一 是 項 努 力 失 敗 後 ， 彼 等 及 其 政 府 

與人民究有何其他途徑可供抉揮。 

鉞如主席所言，本决議案爲安全理事會 

多 邋 " 來 冗 長 辩 論 與 辛 勤 工 作 之 成 果 。 各 段 

文字或其中之大部分均於吾人開始I t論之時 

陰暗之一月份中，卽巳起始演化。本人於當 

時及目前均信Kashmir爭端實爲國際事件中 

最大最厳重之一個問題。 

安全理事會以及一一請容本入如此aft法 

——兩當事國，惟有細審過去三個月内所發 

生之事，始能判断本决議案。印度政府向安 

全 理 事 會 提 出 申 訴 時 ， 當 事 國 兩 造 均 急 

堅决Z語氣吿吾人謂K a s h m i r之糾紛，可能 

致彼等於戦爭。許多國家之目擊情勢者，均 

吿 本 人 ， 謂 當 時 戦 爭 實 巳 A 在 眉 睫 。 

凡知印度與巴基斯坦最深者，均信當時 

倘果發生戦事，朋其危險性與破壊性當不遜 

於人類腠史上任何一次之戦爭。僅僅兩個月 

W前，兩國政府郎曾JW無上之胆識及非常之 



大政治家風度之合作，將Punjab , 之 社 區 騷 

亂結束了事。但倘戰爭果已發生，兩國箄隊 

均已jy死力作戰，誰復能制止fftt區鬥爭，使 

其不復爆發乎？印度境內卽有將近四千萬之 

囘 教 徒 , 而 對 方 境 內 之 非 囘 教 徒 亦 不 少 。 倘 

戰事果已發生，則外族人之入侵者當不止數 

十成羣，而爲數十离人之大軍，彼等可能已成 

爲對印度與巴基斯 in政府之致命打擊。一牽 

及人類五分之一，四萬萬人民Z全1^島戰爭， 

不論對印度，釗巴基斯坦與對全世界均爲4 

測Z大禍。而當時此事5«有發生之可能。事實 

上，本人所敬其智慧經驗均遠在本人之上者， 

咸認爲倘無决定將此事提交安全理睾會 Z 賢 

智與政治家風度，則此事恐巳發生。當吾人 

Z 第一期工作吿終，印度代表圑返德里向政 

府請訓時，一般人咸W爲戰爭之危機確巳大 

爲 減 少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内 論 ， 有 助 ^ 此 項 

成果，誰能置疑？ 

本 月 份 之 N a t t o n s World雜^内載有 

Mr Austin對於聯合國工作Z透澈儉ft。渠說 

明安全理事會及其他與之有關聯之機關巳獲 

得 一 種 遠 ^ 於 失 敗 主 義 者 所 料 ^ 之 成 就 。 倘 

安 全 理 事 會 協 助 印 度 與 巴 某 斯 坦 避 免 戰 爭 

外，別無他項成魷，郎此一端已値得仝人類之 

成戴矣。此一亊實——此種矛少一部份係由 

於吾人之第一期：r作，而當時甚》爲吾人所 

蔡覺之局勢Z大大改善，吾人於今日行將結 

束第二期:r作之時，務須牢記 f r , i i，良 jy此 

事顯然對於本人希望將爲安全理事會所一致 

通 決 議 集 草 案 之 價 値 , 有 直 接 影 響 也 。 

本 人 ^ 擬 一 如 中 國 代 表 ， 就 决 議 案 草 案 

略 表 意 見 ， 並 解 釋 敝 國 政 府 對 案 Z 瞭 解 。 W 

敝 國 政 府 視 之 ， 案 决 非 一 種 公 斷 書 ， 裁 决 

或 兩 當 事 國 孰 是 孰 非 之 断 論 。 萆 案 爲 本 人 

希望安全理事會將於本午後向當事國推薦之 

—種計割，一項辦法，旨在制止Kashmir目 

t j ;^戰爭，並提供一種機構，俾就Kashmir 

之將來舉行一次公正不偏之全民投禀，此固 

爲印度與巳墓斯坦雙方所汆之事也。 

決 議 案 草 案 爲 席 斟 酌 權 宜 ， 爲 値 

得詢商之六國代表圑所提出者，此卽謂;^草 

案 爲 一 集 體 之 力 ， 亦 卽 S B 吾 人 之 屮 ， 卽 使 

有一人可W獨力任此工作，其所草成者，方 

决難與本决議案相同。然考人對此項結果，仍 

負 有 分 別 及 集 體 Z 責 任 ， 蓋 吾 人 j y 爲 此 種 辦 

法 倘 镀 通 ^ ， 實 爲 和 平 解 决 是 項 爭 端 Z 惟 一 

希望，而是項解决亦輛損於印度與巴某斯坦 

體 面 。 再 者 ， 吾 人 並 認 爲 鑒 端 之 > a 去 歷 

史 ， 任 何 公 正 人 士 團 體 將 提 類 同 之 辦 

法也。 

全 部 ^ 劃 Z 成 敗 ， 繋 於 兩 當 事 國 政 府 Z 

合作，W及兩國政府與安全理事會行將派往 

Z委員會â "作， I。屬當然之理，决議案草案 

赏爲對該委員會之一種訓令。倘兩國政府同 

會 ， ^ 草 案 亦 可 更 改 ， 擴 充 a t 予 W 改 進 。 故 

本人希望印度與巴某斯坦代表萬勿猝然拒絕 

決議案草案。 

本人兹擬一如中國代表所爲，就本人希 

望 印 度 與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加 W 切 記 之 若 干 要 

點 ， 提 請 意 。 

决議案草案開端，第一卽聲明和平之威 

脅雖巳滅少，但並未完全消失，Kashmir境 

內目前仍有代價重大而結果悲慘之4r戰，且 

爭戦仍有擴大之危險。爲一般之利益計， 

須儘量及早採取某種辦法，某種計割。 

、 第二，如本人頃所言者，此種辦法有賴 

於 當 事 國 之 合 作 ， 本 人 並 補 充 5 f t 明 倘 無 自 

由而慨量之合作，則不但本計割徒爲具文，卽 

任何計割亦不能成功。 

第 三 ， 决 ^ 案 草 案 以 協 助 制 止 戰 承 並 防 

其再發之重大責任，委諸巴基斯10。本人相 

信 本 决 案 ^ 案 可 向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指 明 履 行 

是 項 職 責 之 方 法 ， 且 如 此 履 行 ， 終 符 切 於 

巴某斯W本身之最高與最久遠之利益。戰鬥 

Z 停 止 ， 外 族 人 民 之 返 囘 原 地 ， 志 願 軍 之 自 

K a s h m i r 返 囘 巴 某 斯 坦 W 及 最 後 W 有 理 智 Z 

論辯替代騷亂，凡此均必大有利於巴某斯坦 

也。 

第 四 ， 承 上 席 Z 提 議 ， 委 員 會 將 較 吾 當 

初所計劃者爲有力。委員會與安全理事會之 

連 繋 亦 將 更 ^ 切 。 本 人 並 希 望 其 從 速 開 始 工 

作，良W委員會所須擔任之一部份工作，實 

爲計割屮所0^不可少者也。 

第五，方卽最重要之一點，爲決議案草 

案中對於吾人H 論時所發現之主耍間題，均 

能直言不諱，毫無畏怯。吾人均知問題何在， 

吾人業已辧論是項問題數月之久——卽全民 



投票，估頜，全民投票舉行前該邦之行政諸 

間題是也。 

敝 國 政 府 相 信 閼 於 全 民 投 惠 之 提 理 

直氣壯而又&平。按中國代表業已解釋祕書 

長將指派一全民投票行政長官，由彼WKash-

m i r 政府名義一但與委員會直接接觸，並經 

由 委 員 會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取 得 聯 ) — — 化 絨 並 

實 施 此 印 度 與 巴 * 斯 圯 雙 方 所 希 望 之 商 諸 民 

意之事。行政長官W Jammu與Kashmir邦名 

義並铋耆長之協助徵聘辦事人員，草擬全民 

投擧施行規則，而印度政府則W保使行政長 

官之規則有法律效力，又該邦應與行政長官 

W 其 所 爲 力 * 全 民 投 票 儘 量 公 牛 不 偏 所 i l i 

需之權力。無論何時，倘行政長官3?爲有不妥 

I t事，郎可向委員會直接具報，並經由委員 

會向安全理事會，印度政府，巴某斯坦政府或 

Kashmir邦政府具報。又凡遇有彼認爲可影饗 

投 票 自 由 之 任 何 情 $ ， 彼 俱 有 報 吿 Z 責 任 。 

或謂此種辦法本身雖屬可嘉，但可能爲 

佔頜^邦之軍隊或當權;<£邦政府所阻礙。本 

人請持有此種見解之任何人 jy公平眼光細察 

第 二 三 四 五 八 & 段 內 听 提 議 之 佔 領 辦 

法。若謂此種辦法各段一倂施行後，復輔《 

第 十 七 條 所 規 定 之 委 員 會 及 其 觀 寧 員 之 監 

視，尙不能消除邦内軍隊威逼選民之危險，本 

人殊難置信。事實上，余深信吾人在某一時 

期巳頗接3&當事國雙方之同意，甚盼目前尙 

可取得此種同書。 

最困難者，向來爲全民投票籌備及實施 

期 間 如 何 管 治 ; ^ 邦 之 問 題 ， 目 前 仍 屬 如 此 。 

若干人士成覺不論全民投票行政長官如何有 

權， i l i須待其投票之人民，仍可能受當時在 

權政府之堅决而潜在之權力所影饗。第六段 

內載有吾人所提蘸之解决辦法。本人深知印 

度與巴某斯坦雙方對此，均將反對。但本人 

亦深信倘此段最钹終爲彼等所採用，則吾人 

所有間題屮此一最棘手之間題終將解决。本 

人 甚 至 可 S B 除 非 該 問 題 可 根 據 ^ 段 所 提 議 

之 方 式 加 W 解 決 ， 則 其 , 否 果 有 和 平 解 决 辦 

法，殊堪置疑。 

本人深知若干人仍 jy爲此類辦法不如安 

全理亊#應行規定者之澈底，其中仍有瑕隙 

可 資 利 用 ， 施 不 正 當 之 厪 力 ， 或 對 K a s h -

皿 人 民 有 不 當 之 影 響 。 

敢請此等人士一觀隱於吾人建議辦法Z 

後之保障。首先，吾人卽見保護人民享有& 

自由國家內投票自由Z保障。余指每一政黨 

開會計論，往來行動自由篛選之權利而5。任 

何政黨之頜袖或信徒均有權向行政長官或委 

員會提出任何申訴。此外尙有全民投票辦事 

處 Z 職霉。委員會將指派有權自由行動或就 

本計割所規定之任何事項向委員會具報之觀 

寧 員 。 此 外 ， 並 有 段 內 所 規 定 對 少 數 派 權 

利之一般保障。 

最後，委員會有責任就全民投票提出報 

吿，宣 f ié其是否承認此次投票爲公正不偏之 

之判斷。誰願遭委員會之不利裁决？旣有此 

等保障，仍； i吾人所提議Z辦法尙不能撙保 

所 有 有 闢 方 之 自 由 安 全 ， 余 小 之 信 也 。 

本人固知印度政府及巴某斯坦政府勢須 

對 此 計 割 Z 全 部 " 及 其 施 行 < ^ 實 細 節 詳 加 

硏究。切望彼等勿 W 對吾人提案書面細節 A 

於瑣屑之硏Si"，爲决定其行動Z根據。在政治 

上，具正生效，異正重要之事，厥爲書面文 

字W外Z精神。韋瑪(Weunar)it和國&紙上， 

曾 有 « John Stuart Mill Z 純 潔 學 理 爲 根 據 之 

舉世最完善之成文憲法。敝圃之下葳院則並 

未書成文憲法。然德國國會巳&希特勒之火 

燼中消失。希特勒之炸弾燬我議事廳，但吾 

國之pi會却依然健在。 

本人巳說明敝國政府對於本决議案草案 

Z看法，現欲aft明何 idt本八希望各種辦法爲 

爭端當事國所能接納，且無須長予延宕之故。 

第一，時不我與，此語千眞禹確。Kashmir爲 

—多山 Z 地，十月間卽將降雪。倘雙方所願 

有之全民投票擬於本年内舉行，則委員會及 

行政長官務須在一個月 jy內開始工作。不此 

之圖，勢將有另一度冬夏之猶疑不决，甚且 

另一度經冬迄夏之戰鬥，所生結果，可期其 

辛0 

本人認爲本决議案草案理應成功，蓋安 

全理拳會實已完成一件b !«實，5耐而>1愼Z 

工作也。曾有小負責任Z局外人，指責安全理 

事會有所偏袒斥其玩弄政治手腕，馏於威脅 

或恫8V 。本人並未始終與安全理拳會 

內 各 代 表 共 事 。 本 人 可 W 公 正 而 無 ë 一 牽 Z 

眼光視安全理亊會。本人敢謂頃所列述Z種 

種 責 ^ 番 係 無 稽 Z 謬 論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不 A 欲 



w對印度典巴基斯坦人民一體友好，對印度 

與巴基斯坦代表一體愛讅之態度，爲正當公 

正之舉措耳。余熱誠希望本决議案草案將因 

南 當 事 國 自 始 所 採 之 態 度 而 得 成 功 。 

本人頃幾 t t 述一月間(第二 二九次會議） 

所用之同樣宇句，謂本人相信兩國政府均衷 

心渴望解决。本人今日更堅信此點。兩國政 

府均欲在Kashmir有一次全民投禀，兩國政 

府均欲其公平不偏。 

Sir Zafrullah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（第 

二六六次會讒）吿吾人謂倘彼之提案內有一 

項條件分人疑其可W壓力施諸選民，令其爲 

巴某斯坦投票，彼當欣然放棄該條件。同日 

印度代表圑首席代表吿吾人謂印度政府急欲 

有一全民投菓，於完全自由而不受干涉之情 

形中妥爲進行，此意决不^於任何他人。渠 

謂印度政府欲全民投禀之辦理進行得完全獨 

立，Kashmir選民應不受任何政府，軍隊或警 

m所施之m力。 

安全理事會誠意根據提出是類保證之完 

全信用加 jy接受。本人可吿Sir Zafrullah本 

人倘非確實並完全相信本决議案内 Z 各種辦 

法可使全民投票誠實無欺，得一公正平允之 

結果,本人卽决不致一如今日所爲，就^案發 

言,並加JW推鹅請渠作有利之考廬。本人可吿 

印度首席代表，本人確信本决議案草案內決 

無一條或將影礬印度政府之安全與榮眷而爲 

其所不能安然予《接受者。 

請間倘類似本决譏案之辦法不能通過， 

則計將何出？吾姑假定雙方均加W拒絕，委 

員會因此不赴印度，全民投票因此亦不舉行。 

果爾，則撩勢决不致屹然不變，且^難免甚 

辛立卽醬化，各種力量恐將立卸弛逗或將難 

於控制，甚竽無法控制,此寧非彰然可見者乎？ 

又 本 爭 端 所 涉 之 與 正 利 益 究 竟 何 在 ？ 

Kashmir人民爲印度與巴基斯坦人口之百分 

之一,其經濟財富或不逷萬分之一耳。兩國政 

府所欲者，無非爲Kashmir人民可有自己選 

擇Z政府，生活於和平自由之中。此固共同 

利盆之所寄，遠铰任何現有之利害銜突爲重 

要也。 

印度代表於三月十日（第二六六次會議） 

向吾人慷慨陳辭，謂渠返任時將充分準備以 

參加吾人之辩論，而獲一對印度與巴基斯坦 

均稱满意之結果，可能當亦较大。渠之演辭 

令本人追憶印度政府於獨立節所發表之高尙 

宣言 

" 吾 人 業 巳 宣 吿 我 全 國 全 民 族 主 張 世 界 

和平與國際合作。 吾人擁護民主。 

民主之方法在就所有問題覓取和平解决辦 

法。 暴 力 與 愴 恨 决 不 能 解 决 任 何 問 題 " 。 

宣 « 結 語 稱 

" 蓋巴基斯坊與印度Z間，雖有政治 

分野，但全國之主要精神統一，一如其地理 

上之結â»，則不能亦不應 t«離。對全國任何 

̶ 部 分 Z 損 慯 ， 亦 卽 損 及 其 他 各 部 分 " 。 

印度與巴基斯坦皆欲解决此間題，並有 

於此刻立卽加W解决之首耍共同旨趣。Kash-

mir 巳 成 爲 兩 國 關 係 Z 主 耍 關 鍵 ， 其 他 一 切 

胥視此事爲轉移。Kashmir間題之解决，闕係 

未 來 腠 史 Z 演 變 。 此 事 之 决 定 ， 爲 兩 國 禍 繭 

所繋,對亞洲與全世界之關係亦不亞於此。 

印度代表係爲資源浩富文化悠久之三萬 

萬人民發言。巴基斯坦係爲七千萬人民發言， 

其所代表之 A 數超過希特勒發動戰爭時癱有 

之人民數目。印度與巴基斯坦W亞洲大邦世 

界大國之資格，其影響所及，勢必偉大，目 

前及將來均屬如此。吾人或知雙方均信奉和 

平，雙方均有所屬望於聯合國。彼等目前之 

舉 措 ， 將 有 一 普 及 全 世 界 Z 久 遠 影 響 。 和 平 

解决可使每一國家懷抱熱望，加強對於國際 

和平與友該之誠信，其增光於兩國人民者， 

决非任何軍事勝利所能比擬。 

印 度 總 理 * H i 立 節 語 其 人 民 ， 謂 彼 等 正 

在重寫史册。本人 f j偶讀及渠於其女公子十 

三歲芳辰逾面中稱 

" 常 人 囿 不 恆 英 勇 ， 但 有 時 竟 有 全 國 人 

民對一偉大事業満抱信,Ù之事，此時卽平凡 

之男女亦化爲英雄，朦史乃*人驚,C動魄，新 

時 代 於 焉 產 生 。 偉 大 之 頜 袖 有 某 種 内 在 力 

量 ， 可 " 策 勵 全 國 入 民 ， 令 其 爲 偉 大 Z 事 " 。 

此語對*^吾人所寄之世界，誠爲無上之 

眞理。 

羅斯黼夫人於屋期一向我英國人民演說 

時 ， l i i 吾 人 如 何 可 在 世 界 《 " 國 所 從 事 之 和 

平，幸福及自由之鬥爭中戰勝。伊云 

" 此 事 須 由 果 毅 之 男 女 爲 Z — — 堅 於 

』1：信仰，果於If愛《驅除恐懼，'t人領獲得 



自 由 。 此 事 須 由 生 活 方 式 立 根 於 個 人 自 由 

及信仰法律與正義之果毅民族爲之 偉大 

之 人 爲 謙 處 而 不 可 辱 者 敬靳上帝，吾 

入聯à—致，並邀他人與吾人聯合一致，《 

劁 造 一 由 正 義 異 理 與 善 f 統 馭 之 世 界 " 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^ " 衆 國 ） 議 事 日 程 

第 二 項 目 印 度 一 巴 基 斯 》 問 題 之 所 " 由 安 全 

理事會討論，係因印度與巴某,期坦均謂兩國 

圃有爭端存在，而此爭端之耱績存在可能危 

及國際和平與安全。此卽爲兩國前來安全理 

事會之原冈。彼等於前數次向安全理事會發 

言時'，均描述一嫿威脅圃際和牛與安全之可 

怖情景。彼等所陳而爲吾人所信所根據之事 

實，均證明其所言不謬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* 本 爭 端 中 任 何 事 實 問 題 ， 

除兩當事國所已同意並堅决力陳者外，無須 

有所判斷。安全理事會向未擬就存在於兩當 

事國間之特殊事實或法律間題，有所判醣。菩 

人令安全理事會負責審奄一件倘分其齄績存 

在，卽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爭端，巳 

足矣。 

吾人之責任於是立被提出，而迄今仍耱 

績存在。吾人現正根據一湩憲章中未經特定 

規定之一般職權行事。此湩職權載在第二十 

四條第一項內。該項稱 

" 爲 保 證 聯 合 國 行 動 迅 速 有 效 起 見 ， 各 

會員國將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耍責任， 

授予安全理事會，並同意安全理事會於履行 

此項責任下之職務時，節係代表各會員國"。 

吾 人 巳 代 表 菩 人 所 極 爲 , 敬 兩 會 員 

國行事。吾人承認彼等對於和平之買獻，並 

承詆彼等服膺安全理事會所舉原則及政策之 

忠 鉞 ， " 及 其 " 和 牛 公 正 辦 法 解 決 是 項 爭 端 

之般望。>&等之行爲與^原則相符。 

印度前來安全理事會，請理事會促請巴 

基斯坦停止印度政府所認爲不友誼 Z 某種行 

動，W協助恢復Kashmir之和牛與秩序。 

安全理事會各理事諒皆知悉在本修正决 

議案草案内，吾人欲就是項特殊指責有所舉 

動。第一段"和平與秩序之侬復"標題下有下 

列建議 

(甲）確保自Jammu及Kashmir邦內撒退 

非正常居留該邦而僅爲戰鬥目的進入該邦之 

外族人與巴墓斯》國民，並防止任何此等份 

子侵入該邦或任何伊給在該邦内作戰人員 Z 

武器之行爲"。 

( 乙 ) 通 吿 有 關 方 本 段 及 W 下 各 段 内 

所定之各種辦法予該邦)îTr有臣民，不間其信 

仰 ， 階 极 與 黨 派 爲 何 ， " 表 示 其 意 見 並 就 ^ 

邦歸倂問題投桌表決之完全自由，因此彼等 

應 合 作 " 維 持 和 平 與 秩 序 " 。 

另一方面巴基斯tf於其反訴中堅稱Kash-

r m r人民與其鄰人巴基斯坦有竑切之經濟與 

文 化 闢 係 ， 但 在 該 邦 目 前 狀 ^ Z 下 ， 不 能 表 

達其關於;^邦應歸併兩自治傾之中任一國之 

願望。felf幸者，印度政府於y前Kashmir邦加 

入之時，業已承諾接受此問題終須由該邦人 

民 自 由 表 達 之 意 志 加 " 決 定 之 正 大 原 則 。 負 

資之政治傾釉，巳宣佈，願意W國際監督下 

之全民投惠解决此一間題。 

因此，就若干方面言之，提案人於草成 

本 修 正 决 議 案 草 案 時 所 面 酶 之 問 題 實 甚 餹 

單。問題厥&治安及舉行一次全民投票，而 

此又固爲兩當事國所一致懇求安全理事會有 

所舉動者。然而設立種種程序使全民投菓得 

確係公正不偏之困難，依然存在。未久吾人 

卽確悉吾人毎遇一種情勢之《1績存在可能危 

及國際和平與安全，試予解决之方法——亦 

卽吾人武用於本案之方法，由雙方自行談判 

而安全理事會在傍督促之方法一並未達到 

其目的。兩當事國顧然不能協議一解决辦法。 

此時，根摅憲章，通常安全理事會卽應 

負責提出建議。但在本案中，除此點外，兩 

當 事 國 並 已 請 求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特 定 建 議 。 

當然，雙方均保留其不接受此種建議並說明 

其反對理由之權。本人預料彼等此刻卽將爲 

此。 

於此，請容本人申明自當事國及其列席 

本理事會之代表之態度觀之，本案之經過紀 

錄，實屬可喜。彼等之議會政治風度爲本人 

歷來所未見。彼等互相尊重，觼貌周辛，m 

吾 人 之 工 作 較 諸 巳 往 當 事 國 間 彼 此 g 語 相 

加，不;S守議會式之辯論規則時，愉快萬倍。 

吾人現有一値得注意之模範，知一文明民族 



巳成就及能成就之事如何。此種楷模至爲可 

貴。 

本計割並非最後 Z 解决。本計劃除爲一 

項建議，接受產生一安全理事會辅屬機關之 

議，W應當事國^<1請求，予jy協助外，別無 

他圖。 

修正决 - i 案草案第一部係一决定，並非 

建1*，其修正前次草案Z處，僅爲增加委員 

會人數至五人耳。該案予委員會W若干關於 

將來 Z 訓分，並表明安全理事會所秉闕於在 

此間得一解决之理論爲求其果能見諸實行工 

作，此僅係一項fff割，一項建遴，一項P嘈 

當事國等工作並繼櫝努力但由安全现事會斡 

旋 協 助 Z 提 p i 。 ，3委員會小僅受有一斡旋機 

關之職權，且有解决爭執,解决問題與解釋， 

並爲使當事國完成就地解决任務 Z 調停人。 

因此，决議案g案第一部內有下列有效 

並有拘束力 Z 辦法 

"訓分該委員會立卽前住印度—島，聽候 

印 度 及 巴 基 斯 坩 政 府 其 斡 旋 調 悼 ， " 便 利 

兩國政府妆此合作並與委員會合作，採取8" 

種必耍步驟，一面恢復和平與秩序，一面皋 

行 一 次 全 民 投 禀 ， 又 訓 ^ 委 員 會 隨 時 將 根 

據 本 决 案 所 取 Z 行 動 通 知 理 睾 會 " 。 

此 下 湩 種 則 爲 建 遘 。 甚 辛 關 於 委 i 會 之 

部 份 ， 亦 爲 建 議 委 s 會 應 於 全 民 投 票 終 時 ， 

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澄 明 投 票 究 竟 是 否 與 正 自 由 

公正。 

安全理事會此間此時W爲者，爲向當睾 

國履行其所請求之事，並向3t提出^^建( i io 

安全理事會無權執行各>^建議。安全理事會 

已被促請在憲章和平解决規定下出面斡旋。 

安全理事會現僅應此請，而其向所代表行事 

Z 兩會員國提出者，爲安全理事會三個月來 

力工作 Z 結果，其工作目的不在達成决定 

或最後解决，不在判斷兩當事國間之問題， 

而在建議一項適用於其爭端上 Z 方法，由彼 

等自用協議方式，而小用軍事勝負求得一解 

决辦法。 

容 本 人 於 此 時 向 M r Noel-Baker申謝其 

閼於聯合圃成就一節所發表 Z 言論。本人當 

然 深 知 妆 頃 所 提 及 者 爲 倘 三 個 月 前 並 無 聯 

合國，在此可以將此案提出申訴，則一大規 

模破壞之戦爭或巳在進行中。吾人均知，因 

有聯â "國存在，因當事國將此事提出於聯合 

國，當時存&且岌芨可危之險象乃能略略平 

靜， B _ « 4 未見加劇，而目前印度與巴某斯 

坦之 I t勢乃,較改善，蓋因有聯合國之存在， 

可 j y 審愼考盧雙方 Z 申 i f 也。 

吾人現巳考廑8" '《申ff , M 獻 吾 人 Z 最 

理智力量。此非輕而易舉 Z 事。本人敢信 

雙方均深悉此》A，彼等向一爲十一個國家所 

組成之M體提出申S » f時，賁係向觀點不同， 

對；！問题看法不同之各個人及«•國家提出申 

^f,因此，鑒於本决i5i案草案創議人有數國 

代表圑一事，可知取得如許^^同意，亦須具 

備一種讓步zJhl祌。本人Z所 jy i?爲兩國似 

應 審 臈 考 廑 & 項 建 議 者 ， 其 原 因 不 在 顧 及 提 

i ^ A x ^ 身 份 或 望 ， 而 應 對 如 此 衆 多 Z 提 議 

人硏究本問題，而竟能取得如;;• ̂ 同 奮 一 SJi,深 

加體會。 

本人原擬詳細申論將來根據本决議案所 

採行動Z性質，但自覺所言巳不爲不備。倘兩 

當事國願W此锺觀SA研究本决鏞案草案，id 

期 明 瞭 其 性 質 係 屬 協 助 ， 而 非 — 任 何 強 其 

施行之事，且欲{fe此决ni案有拘束力起兄，尙 

有 待 於 另 素 — — 同 意 或 接 受 該 案 ， 或 根 

據;^案採取行動——因此本人深深感覺，且 

當然希望，彼等w安全理事會應彼等申請所 

爲之事爲有一试之價値，且試用後，當見其 

爲可行而亦有效。 

Mr DE LA TOURNELLE ( 法 蘭 西 ) 法 國 代 

表團雖非本日下午所提出旨在解决印度與巴 

某 斯 坦 問 題 Z 决 議 案 草 案 簽 字 人 ; i i — , 但 擬 

全力加以贊助。 

法 國 代 表 圑 趁 此 機 會 ， 向 比 利 畤 加 拿 

大 中 國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代 表 可 欽 

佩之努力，致其謝忱，此種努力對安全理事 

會威望大有裨益。 

菩人)3/r in"論Z决pi案草案似爲一曾經澈 

底檢訂，前後一貫，合理而公正 Z 提卦。此 

並，I：謂案巳屬"F善辛美，或兩當事國硏究 

提 案 後 ， 方 小 得 提 出 修 正 加 " 改 進 ， 伹 就 

其目前措辭而論，，1文件已予吾人一最饒典 

趣而完善之硏究根據。 



本人擬附和英聯王國代表攧請兩當事國 

w 决 議 案 草 案 爲 根 據 成 立 協 議 之 動 人 演 詞 。 

本人覺有兩種特別理由使本問題最宜和^^解 

决 。 第 一 理 由 爲 兩 個 新 近 獨 立 之 國 家 徜 能 

克服其困難，並接受讕停，W消除其異見，可 

予人類將來《無限光明之希望，爲聯â "圃之 

偉大榜樣。 

第 二 個 理 由 爲 鑒 於 兩 關 係 國 家 幅 員 之 

大，倘敵對之力量一旦被放縱，則其後果或 

將 不 堪 設 《 。 再 者 ， ^ 二 國 境 内 之 重 耍 少 數 

民族份子——巴基斯坦境內之印度教徒，印 

度境內之囘教徒——乃無辜之人質，其存亡 

禍騸實仰賴兩國政府之賀智爲定也。本人現 

追隨本日發言各代表 Z 後，對此槿資智，竭 

誠呼籲。 

主 席 旣 無 其 他 代 表 請 求 於 今 日 發 言 ， 

吾人兹可散會，至四月十九日午後二時三十 

分再譲。屋期一在成功湖開會時，將便用卽 

時傅譯制度，俾本事件可早得桔束。 

(午後六時十五散分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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